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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大

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计票人和监票人。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表决结束后，计票人计票，

监票人监票，本所律师现场见证。会议主持人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结果，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统计。 

（三）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计票人、监票人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73,9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777%；反对 40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955%；弃权 11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67％。 

2、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79,9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792%；反对 40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953%；弃权 107,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55％。 

3、审议通过了《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25,7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663%；反对 472,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22%；弃权 9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16％。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678,1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 49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82%；弃权 112,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68％。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10,3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626%；反对 50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92%；弃权 76,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82％。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16,4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641%；反对 51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227%；弃权 5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32％。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4,348,59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1796%；反对 427,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581%；弃权 10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623％。 

关联股东何清华、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001,62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44%；反对 1,182,1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806%；弃权 10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5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

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5,226,54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5610%；反对 5,988,15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214%；弃权 74,3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7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958,67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842%；反对 1,230,3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920%；弃权 100,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3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20,734,8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685%；反对 41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995%；弃权 13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2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837,15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545%；反对 489,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64%；弃权 12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92％。 

关联股东夏志宏、张大庆、龙居才、王剑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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